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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一、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

• 二、国外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现状

• （一）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二）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

• （三）新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

• （四）地方种和传统知识

• （五）研发机构处理遗传资源交换和获得所有权等方面的知识产权问题的能力

• 三、国外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瓶颈和解决办法

• 四、我国对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 五、总结

一、农业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

• 遗传资源：具有实际或潜
在价值的遗传材料

•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选育
农作物新品种的基础材料
的总称。是生物资源中与的总称。是生物资源中与
人类生存和发展关系最密
切的部分，是维系国家食
物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证

•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知识
产权已成为农业知识产权
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物多样性公约》

• 《生物多样性公约》
是全球首个解决有关
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综
合性协议

• 三大目标 ：

“保护生物多样性”

“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

“获取与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
享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第9次会议

2010年3月22-28日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召开

二、国外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 印度、阿根廷、哥斯
达黎加、哥伦比亚、
泰国、智利、印度尼
西亚和南非等主要发
展中国家的农业植物展中国家的农 植物
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
护的现状和趋势

• 对我国农业植物遗传
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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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多个
国家部门参与

制定
相应法律法规

签署
与自主知识
产权相关的

国际公约

植物
遗传资源
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

多个国家部门参与

印度:

• 环境和森林部

• 农业研究和教育部

• 农业合作部

阿根廷:

• 对外事务办公室

• 国家产业财产协会

• 国家种子协会农业合作部

• 科技部

• 生物技术部

• 科学与工业研究部

• ……

• 国家种子协会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

• 农牧渔粮部

• 工商业及中小企业部

• ……

制定的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应法律法规

国家 相应法律法规

印度
《生物多样性法》（2002）、《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益保护法》（2001）、
《商品地理标志法（注册和保护）》（1999）、《专利法（修订）》
（2005）、《印度进口植物检疫规定》（2003）和《种子法》（1966）等

阿根廷
《遗传资源法》（编号2503/2005）、《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编号
25859修正案/2004）、《地理标志》（编号25966/2004）、《植物品种保
护》（编号24376/1994）和《商标法》（编号22362/1980）等

智利 《工业产权法》、《植物品种法》（1998）和《知识产权法》

印度尼西亚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编号29/2000)、《专利法》(编号14/2001)和《商
标法》（编号15/2001）等

泰国 《地理标志法案》（2003）、《商标法案》（2000）、《传统知识法案》
（1999）、《植物品种保护法案》（1999）和《专利法案》（1994）等

墨西哥 《遗传资源法》（1988）和《植物品种保护法》（1996）

马来西亚 《植物品种保护法》（编号634/2004）、《遗传资源法》（2000）、《专
利法》（编号A1088/2000）和《商标法》（1993）等

哥斯达黎加 《商标法》（2000）、《专利法》（2000）和传统知识法（1998）等

签署与自主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公约

•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定》(TRIPs)

•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
盟公约》(UPOV公约)盟公约》(UPOV公约)

• 《巴黎公约》

• 《伯尔尼公约》

• 《罗马公约》

• ……

（二）植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
(ABS)

• 惠益分享伙伴关系是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来源，本国和利益相
关者可以通过惠益分享受益

• 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有 界 部分
的生物资源

• 由于各国市场情况不同、政府
决策不同、遗传资源的利用方
式及利益相关者优先权不同，
惠益分享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
系列复杂的问题

国家 ABS及其相关实施现状

哥伦比亚
《安第斯条约》第391号决议“获取基因资源的共同制度” ，规定了基
因资源的获取及利益分享

阿根廷
尚未制定ABS国家法律，可以依据省级法律处理ABS问题；依据《生物
多样性公约》和《波恩准则》执行，建立私人协定，双方商讨协定

马来西亚 从1994年就开始ABS立法进程，最终的草案已于1999年采用

印度 外方获取国内遗传资源须遵守《生物多样性法》（2002）

哥斯达黎加
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外方在境内开展的有关遗传材料收集的研究项
目或生物勘探，均需要授权许可

印度尼西亚
外方在境内开展的研究活动尤其是资源材料和数据收集的活动，需要与
境内的研究者进行合作

智利
国家农业研究所（INIA）得到农业部授权，有权维持本地和改良品种的
种质资源

墨西哥
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协定》（2002）制定了一项关于
生物安全的国家战略计划

泰国
农业部已经建立了申请、收集地方种、地方野生植物和植物品种的指导
准则、方法和条件以及惠益分享的相关制度，规范了地区注册和本地特
有物种登记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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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

•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 UPOV）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

截至2009年10月22日

• 68个UPOV成员国

• 45个为91年文本成员

• 22个为78年文本成员

1个为61/72年文本成员

• 新品种必须具有：

新颖性

特异性

一致性

稳定性

• 1个为61/72年文本成员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议》（TRIPS，
1994年签署）是WTO
中极为重要的议题

• 该协议要求对植物新
品种予以保护，这种
保护可以使用专利制
度，或有效的专门制
度，或二者相结合的
形式

国家 新品种保护和农民权利保护现状

印度 《植物品种保护与农民权益法》（2001）

阿根廷 《种子和植物条律》和UPOV78年文本的条款，农民可以自繁自用授权品
种而不需要得到育种者的授权

智利
19.342号法令保护了植物新品种育种者的权利，同时也规定农民可以自
繁自用授权品种而不需要得到育种者的授权，但不能进行商业宣传，也
不能通过任何行为途径转让

马来西亚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2004）保护植物新品种育种者的权利，认可并
保护农民、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对植物新品种进行创造，鼓励公共和私马来 保护农民、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对植物新品种进行创造，鼓励公共和私
营部门对植物新品种育种进行投资和开发

印度尼西亚
《新品种保护法》（编号29/ 2000）规定，农民可以自繁自用受保护品
种,研究者在进行试验或培育新品种时可以使用受保护品种

泰国

《植物品种保护法案》（1999）对植物新品种以及境内的地方种和野生
植物进行保护，该国农业部已经建立起部级条例规定如何获取和利用这
些物种，同时要求其收入存入植物保护基金，以帮助和支持植物品种资
源保存、科研和发展等相关活动

哥斯达黎加
没有植物品种保护的法律法规，根据《种子法》规定种子办公室有义务
建立新品种注册制度和保护育种者权利程序，种子办公室也一直致力于
建立植物品种保护法规，但是一直未得到国会的通过

国外单位和个人在我国申请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情况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公告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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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植物新品种申请情况
（1999年-2010年）

国外在我国申请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情况

• 2009年申请了32件，2010年申请了92件

• 这些国家主要是对本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品种
申请保护：

• 荷兰（158件）、日本（24件）、比利时（9件）和西班牙（7件）主荷兰（158件）、日本（24件）、比利时（9件）和西班牙（7件）主
要对花卉品种申请保护

• 韩国（27件）、澳大利亚（4件）和新西兰（3件）主要对果树品种申
请保护

• 美国（99件）和德国（8件）主要对大田作物申请保护

• 获新品种授权最多的是荷兰，36件；其次是日
本，15件

（四）地方种和传统知识保护现状

• 目前仍有一些国家尚未建立对地方种的法律保护
体系，如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智利
等。阿根廷国家种子研究所品种登记办公室已经
调查了地方种资源，建立了地方种清单（编号22/ 
2006）。2006）。

• 为了对植物的传统知识以及应用提供法律框架下
的保护体系，Louis 等人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建立
保护和记录传统知识的制度，商业应用传统知识
时，运用合同法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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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种和传统知识

国家 地方种和传统知识保护现状

泰国、哥斯达
黎加

制定了地方种和传统知识保护法规

哥伦比亚 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安第斯条约》，保证土著、非洲人
后裔和当地社区的直接参与，但没有明确规定传统知识的专有权后裔和当地社区的直接参与，但没有明确规定传统知识的专有权
利和获取程序

墨西哥 对传统知识没有专门立法。《墨西哥联邦版权法》中涉及了对流
行文化，即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保护

马来西亚 对传统知识没有专门立法。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案》（2004）
为农民提供了多种优惠和特殊规定；各洲建立的相关法律对传统
知识保护有所涉及，同时该国也正在着手传统知识的立法，建立
传统知识数据库

印度尼西亚 《新品种保护法》（编号29/ 2000）规定，农民可以自繁自用受
保护品种,研究者在进行试验或培育新品种时可以使用受保护品
种

（五）研发机构处理ABS相关知识产权
问题的能力

国家 研发机构处理ABS相关知识产权问题的能力

印度 研发机构有能力处理ABS相关知识产权问题，如该国的微
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微生物菌种收集和基因库、植物遗传资
源国家基因库等源国家基因库等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大学能够处理知识产权的相关问题，知识产权
办公室能够处理研究成果和技术转让中出现的知识产权问
题，其他有研发能力的大学借鉴哥斯达黎加大学的经验

哥伦比亚

智利

正着手建立新的专门的组织和机构，解决这些知识产权问
题（对传统知识没有专门立法）

三、国外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
的瓶颈和解决办法

• 哥斯达黎加，任何以科学研究
或者生物勘探为目的而获取其
境内遗传资源的机构和个人，
均需授权许可。而关于授权的
相关问题涉及一系列的法规，
但是这些法规的起草本身就存
在歧义 模棱两可在歧义，模棱两可

•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主要规
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同
时也包含一部分知识产权条款。
一些条款与专利法相矛盾，导
致执行力弱，各部门缺乏合作 需要专门机构去协调各部

门关系和领导惠益分享战
略制定和实施

国外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的瓶颈和解决办法

• 虽然《生物多样性公约》主张
通过正规化事先知情同意（PIC）
和共同商定条件（MAT）来立
法保护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
分享，但是单靠国家行动还不
足以确保原产国或提供国的利
益

• 在国际上达成一致的资源获取
和惠益分享制度十分必要和紧
迫

• 可以在大学建立知识产权和技
术转移机构，激励和提高知识
产权意识，促进知识产权的创
新和使用，如泰国的高等教育
委员会发起 在10 大学

• 虽然目前不少国家已经通过国
内法律要求使用生物遗传资源
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个人、机构
在获取生物遗传资源时需要得
到提供国主管机关的批准，但
仍有许多国家并没有按照此规
定实施

委员会发起了在10所大学进行
试点的创新工程

四、我国目前对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
保护现状和问题

• 保护现状
• 我国各省植物新品种申请情况

• 新品种国内授权情况

• 大田作物国内授权情况

• 新品种各申请主体获授权情况

• 存在的问题

• 我国是遗传资源大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国主要农作物种质

资源分布于我国东北、中部、南部和西南地区

保护现状

中国主要农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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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我国着手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 1999年，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UPOV，实行1978年文本，之后又制定了《种子
法》

• 1999年至2010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接受的植物新品种权申
请共7246件，授权3251件，

• 2009年申请457件，2010年申请691件

• 10多年来，植物新品种
保护制度有效激励了我
国育种自主创新，促进
农民增收。

• 我国政府在高度重视赋
予育种者权利、激励育
种创新的同时，非常关
注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研究、开发和使用。

我国各省植物新品种申请情况

• 按省份划分，植物新品种申请量名列前10名的省份依次为四
川、山东、河南、吉林、江苏、黑龙江、北京、辽宁、河
北、湖南等省（市），共4671件，占申请总量的68.9%。

• 1/3的省份占了2/3的申请量，说明我国各省植物新品种申请
量两极分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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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省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情况（1999-2010年，截止2010年8月31日）

各作物新品种申请、授权情况

• 大田作物申请量约占国内

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的研发领域集中在大田作物，
其次是花卉、蔬菜、果树和牧草。

申请 授权

大 作物 7246 3251
作 申请量 国

总申请的85.91%

• 大田作物授权量约占国内
总授权的92.83%

大田作物 7246 3251

花卉 444 69

蔬菜 348 110

果树 204 54

牧草 10

其他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1999-2010.8.31)

大田作物国内授权情况

花生, 19 大麦属, 17

高粱, 16
棉属, 97

甘蓝型油菜, 72

大豆, 114
其他, 20

玉米, 1299

大豆, 114

普通小麦, 305

水稻, 1059

中国大田作物新品种授权量情况 （1999年-2010年）

新品种各申请主体获授权情况

国内科研单位和国内企业是我国目前农业植物新品
种的主要育种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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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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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件数

申请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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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遗传资源大国，但我国遗传资源本底仍然不
清。本底不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1、中国尚有许多遗传资源未得到收集和保存，存
在空白

2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法出 境严重 对引进• 2、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非法出入境严重，对引进、
引出和流失国外的种质资源及其应用情况基本上
不清楚

应首先加强我国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本底
调查。

存在的问题

有关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制度即将
达成一致，但我国仍没做好准备。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作为遗传资源大国的国
家利益，在充分了解国情和国家需要的基础上，
需要启动国家层面的相关立法，并加快对相关政
策、法规和管理制度的研究。

五、总结

• 我国是资源大国，蕴藏丰富的遗传资源，
尤其是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针对 前 上发达 家对发展中 家资• 针对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
源的获取和利用情况和趋势来看，急需对
我国的资源进行本底调查，同时加快对农
业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

保护我国丰富的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实现可
持续发展

强 确的立法• 加强明确的立法

• 加强对地方品种和传统知识的保护

• 加强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

国家相关部门、科研机构

• 对相关的立法和实践进行研究

• 在国际会议（论坛等）场合，积极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 与发达国家做到公平合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发达国家做到公平合
理的惠益分享。

• 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我国对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科研人员、育种者、使用者

• 加强对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相关方
面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 提高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 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 提高处理数据交换和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
能力

• 及时与知识产权法规制定部门进行信息交
流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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